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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经2016年11月9日召开的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拟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张亚

林、李跃旭、周庆、张高琪、陈法仁、郑举、欧文军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

股票6,847,500股进行回购注销。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，公司股份总数将由

379,214,322股变更为372,366,822股，公司注册资本也将因此而相应减少。为此，

公司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对《公司章程》第六条作进行相应修订。 

上述修订内容对照如下： 

原文 修订 

第六条 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

人民币379,214,322元。 

第六条  公司的注册资本

为人民币372,366,822元。 

 

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 

 

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6年 12月 2日 




